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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埇征补安置〔2025〕1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以及《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等规定，依据《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埇征预告〔2025〕12号）开展的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勘测定界成果审核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拟征收大店镇八里村、汪圩村，大泽乡镇兴隆村、张桥村、刘村村、大韩村、水池村、洪庙村，芦岭镇曹坊村、路口村、丁桥村，蕲县镇灯塔村、忠陈村、白安村、许寨村、徐桥村，桃园镇桃西村、浍光村、吕寺村、光明村集体所有土地245.1232公顷（3676.848亩）。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现将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_Toc26388529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472746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7690841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74158059_WPSOffice_Level2]一、拟征收土地目的和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大店镇八里村陈一组、陈西组、陈东组、张西组、张东组、夏家组、杨东组、八里组、小谷家、沈西组、沈前组、沈后组，汪圩村圩里组、小陈组、张魏组、王西组、王东组；大泽乡镇兴隆村西王组、桑家组、段家组、肖店子组，张桥村前湖东组、小时家组、大时家组，刘村村光荣组，大韩村王家组、大韩组、前胡组、后胡组，水池村土桥组，洪庙村谢家组、张家组；芦岭镇曹坊村南小马家，路口村马庄组、邓庄组、路口组、马鞍桥组、廖家组，丁桥村张盛组、申单组；蕲县镇灯塔村刘西组、刘东组、吕西组、吕东组、吕中组，忠陈村后周组、前韩组、王小圩东组，白安村新王组、王寨东组、宋庄东组、宋西组、宋西二组、宋中组、东王西组、东王东组、前白西组、前白南组、前白马组、庙前组、庙西东组、庙西西组、白圩东组、圩拐组、后张家，许寨村河西南组，徐桥村林场组、沈寨四组、沈寨五组、沈寨六组、沈寨七组、沈寨八组；桃园镇桃西村秦南组、小沈家组、谢东组、谢西组，浍光村抹房组，吕寺村大庄组、庙前组、圩孜组，光明村邱寨组、李园组、小任组、小李组村民小组范围内。
具体四至范围详见勘测定界简图。
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为实施宿迁至遂平高速公路灵璧至埇桥段（埇桥区段）建设的需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情形，“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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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面积245.1232公顷（3676.848亩），其中：农用地228.0318公顷（3420.477亩），含耕地201.8237公顷（3027.3555亩）、永久基本农田86.369公顷（1295.535亩）；建设用地16.9476公顷（254.214亩）；未利用地0.1438公顷（2.157亩）。具体现状如下： 
	用地位置
	总面积
（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镇
	村
	组
	
	农用地
	耕地
	基本农田
	
	

	大店镇
	八里村
	陈一组
	0.6257
	0.4297
	0.4297
	0.859
	0.196
	0

	
	
	陈西组
	0.5092
	0.5092
	0.5092
	
	0
	0

	
	
	陈东组
	0.2629
	0.2629
	0.2629
	
	0
	0

	
	
	张西组
	0.4326
	0.429
	0.429
	
	0.0036
	0

	
	
	张东组
	0.3915
	0.3899
	0.3899
	
	0.0016
	0

	
	
	夏家组
	0.2228
	0.2228
	0.2228
	
	0
	0

	
	
	杨东组
	1.8261
	1.7709
	1.7709
	
	0.0552
	0

	
	
	小谷家
	0.181
	0.1547
	0.1547
	
	0.0263
	0

	
	
	沈西组
	1.7008
	1.7008
	1.7008
	
	0
	0

	
	
	沈前组
	2.5119
	2.5119
	2.5119
	
	0
	0

	
	
	沈后组
	0.2893
	0.2877
	0.2877
	
	0.0016
	0

	
	
	八里组
	5.7254
	3.6133
	2.5567
	
	2.1121
	0

	
	
	小计
	14.6792
	12.2828
	11.2262
	
	2.3964
	0

	
	汪圩村
	圩里组
	1.3843
	1.3843
	1.3843
	1.8004
	0
	0

	
	
	小陈组
	4.8856
	4.6667
	4.6667
	
	0.2189
	0

	
	
	张魏组
	5.6936
	5.6764
	4
	
	0.0172
	0

	
	
	王西组
	2.7046
	2.7046
	2.7046
	
	0
	0

	
	
	王东组
	2.6287
	2.6287
	2.6287
	
	0
	0

	
	
	小计
	17.2968
	17.0607
	15.3843
	
	0.2361
	0

	大泽乡镇
	兴隆村
	西王组
	14.0709
	12.3593
	12.3593
	1.7429
	1.7116
	0

	
	
	桑家组
	3.899
	2.9633
	2.9633
	
	0.9357
	0

	
	
	段家组
	6.0505
	5.8752
	3.4621
	
	0.1156
	0.0597

	
	
	肖店子组
	3.3595
	2.4237
	2.4237
	
	0.9358
	0

	
	
	小计
	27.3799
	23.6215
	21.2084
	
	3.6987
	0.0597

	
	洪庙村
	谢家组
	1.9587
	1.9587
	1.9587
	3.8669
	0
	0

	
	
	张家组
	5.3613
	4.4045
	3.4861
	
	0.9568
	0

	
	
	小计
	7.32
	6.3632
	5.4448
	
	0.9568
	0

	
	刘村村
	光荣组
	1.1159
	1.0345
	0.9739
	0.0124
	0.0814
	0

	
	
	小计
	1.1159
	1.0345
	0.9739
	
	0.0814
	0

	
	水池村
	土桥组
	1.6822
	1.4838
	1.3706
	0.1569
	0.1473
	0.0511

	
	
	小计
	1.6822
	1.4838
	1.3706
	
	0.1473
	0.0511

	
	大韩村
	王家组
	3.2781
	2.8593
	2.8593
	1.357
	0.4188
	0

	
	
	大韩组
	4.2347
	4.2347
	4.2347
	
	0
	0

	
	
	前胡组
	1.8463
	1.8463
	1.8463
	
	0
	0

	
	
	后胡组
	17.2902
	14.3445
	11.4246
	
	2.9457
	0

	
	
	小计
	26.6493
	23.2848
	20.3649
	
	3.3645
	0

	
	张桥村
	前湖东组
	4.9826
	4.8567
	4.0967
	6.3616
	0.0929
	0.033

	
	
	小时家组
	2.5329
	2.4803
	2.4803
	
	0.0526
	0

	
	
	大时家组
	1.7307
	1.4268
	1.4268
	
	0.3039
	0

	
	
	小计
	9.2462
	8.7638
	8.0038
	
	0.4494
	0.033

	芦岭镇
	曹坊村
	南小马家
	0.0833
	0.0833
	0.0833
	0
	0
	0

	
	
	小计
	0.0833
	0.0833
	0.0833
	
	0
	0

	
	丁桥村
	张盛组
	12.6889
	12.2318
	10.0772
	2.9376
	0.4571
	0

	
	
	申单组
	6.5986
	6.1974
	6.1974
	
	0.4012
	0

	
	
	小计
	19.2875
	18.4292
	16.2746
	
	0.8583
	0

	
	路口村
	马庄组
	5.4473
	5.4473
	5.4473
	9.771
	0
	0

	
	
	邓庄组
	6.3494
	6.254
	6.254
	
	0.0954
	0

	
	
	路口组
	2.3557
	2.3557
	2.3557
	
	0
	0

	
	
	马鞍桥组
	1.666
	1.666
	1.666
	
	0
	0

	
	
	廖家组
	12.7941
	10.8208
	7.3937
	
	1.9733
	0

	
	
	小计
	28.6125
	26.5438
	23.1167
	
	2.0687
	0

	蕲县镇
	白安村
	新王组
	1.02
	1.02
	1.02
	28.4903
	0
	0

	
	
	王寨东组
	1.98
	1.98
	1.98
	
	0
	0

	
	
	宋庄东组
	2.986
	2.986
	2.986
	
	0
	0

	
	
	宋西组
	0.902
	0.902
	0.902
	
	0
	0

	
	
	宋西二组
	0.39
	0.39
	0.39
	
	0
	0

	
	
	宋中组
	1.2273
	1.2273
	1.2273
	
	0
	0

	
	
	东王西组
	0.2667
	0.2667
	0.2667
	
	0
	0

	
	
	东王东组
	0.2667
	0.2667
	0.2667
	
	0
	0

	
	
	前白西组
	1.5333
	1.5333
	1.5333
	
	0
	0

	
	
	前白南组
	0.8913
	0.8913
	0.8913
	
	0
	0

	
	
	前白马组
	2.2627
	2.2627
	2.2627
	
	0
	0

	
	
	庙前组
	11.6333
	11.6333
	11.6333
	
	0
	0

	
	
	庙西东组
	11.773
	10.1964
	2.6325
	
	1.5766
	0

	
	
	庙西西组
	4.6937
	4.6107
	4.6107
	
	0.083
	0

	
	
	白圩东组
	1.2097
	1.0967
	1.0967
	
	0.113
	0

	
	
	圩拐组
	2.0473
	2.0473
	2.0473
	
	0
	0

	
	
	后张家
	0.4527
	0.4527
	0.4527
	
	0
	0

	
	
	小计
	45.5357
	43.7631
	36.1992
	
	1.7726
	0

	
	灯塔村
	刘西组
	0.9437
	0.9437
	0.8303
	3.835
	0
	0

	
	
	刘东组
	1.2767
	1.2767
	1.2767
	
	0
	0

	
	
	吕西组
	0.9327
	0.9327
	0.9327
	
	0
	0

	
	
	吕东组
	0.29
	0.29
	0.29
	
	0
	0

	
	
	吕中组
	0.6107
	0.6107
	0.6107
	
	0
	0

	
	
	小计
	4.0538
	4.0538
	3.9404
	
	0
	0

	
	徐桥村
	林场组
	0.4807
	0.4807
	0.4807
	5.3144
	0
	0

	
	
	沈寨四组
	0.426
	0.426
	0.426
	
	0
	0

	
	
	沈寨五组
	1.4747
	1.4747
	1.4747
	
	0
	0

	
	
	沈寨六组
	1.0807
	1.0807
	1.0807
	
	0
	0

	
	
	沈寨七组
	1.294
	1.294
	1.294
	
	0
	0

	
	
	沈寨八组
	1.7963
	1.7963
	1.1086
	
	0
	0

	
	
	小计
	6.5524
	6.5524
	5.8647
	
	0
	0

	
	许寨村
	河西南组
	0.0078
	0.0078
	0
	0
	0
	0

	
	
	小计
	0.0078
	0.0078
	0
	
	0
	0

	
	忠陈村
	后周组
	0.1987
	0.1987
	0.1987
	0.8031
	0
	0

	
	
	前韩组
	0.6373
	0.6373
	0.6373
	
	0
	0

	
	
	王小圩东组
	0.7925
	0.3804
	0.3195
	
	0.4121
	0

	
	
	小计
	1.6285
	1.2164
	1.1555
	
	0.4121
	0

	桃园镇
	光明村
	邱寨组
	10.3302
	10.3302
	10.3302
	14.3332
	0
	0

	
	
	李园组
	4.12
	3.9227
	3.9227
	
	0.1973
	0

	
	
	小任组
	0.9753
	0.9753
	0.9753
	
	0
	0

	
	
	小李组
	5.99
	5.8726
	4.4853
	
	0.1174
	0

	
	
	小计
	21.4155
	21.1008
	19.7135
	
	0.3147
	0

	
	浍光村
	抹房组
	0.037
	0.037
	0.0369
	0
	0
	0

	
	
	小计
	0.037
	0.037
	0.0369
	
	0
	0

	
	吕寺村
	大庄组
	1.4064
	1.3907
	1.3907
	0
	0.0157
	0

	
	
	庙前组
	5.8181
	5.6432
	5.0379
	
	0.1749
	0

	
	
	圩孜组
	0.0667
	0.0667
	0.0667
	
	0
	0

	
	
	小计
	7.2912
	7.1006
	6.4953
	
	0.1906
	0

	
	桃西村
	秦南组
	0.872
	0.872
	0.872
	4.7273
	0
	0

	
	
	小沈家组
	1.2807
	1.2807
	1.2807
	
	0
	0

	
	
	谢东组
	1.1953
	1.1953
	1.1953
	
	0
	0

	
	
	谢西组
	1.9005
	1.9005
	1.6187
	
	0
	0

	
	
	小计
	5.2485
	5.2485
	4.9667
	
	0
	0

	合计
	245.1232
	228.0318
	201.8237
	86.369
	16.9476
	0.1438


[bookmark: _Toc172026052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84391166_WPSOffice_Level2]三、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本次征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皖政〔2023〕62号）执行。其中：征收建设用地（含宅基地）采用宗地评估方式进行补偿安置。宿州市埇桥区交通运输局委托安徽正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开展评估，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估价人员的现场查勘情况，评估出建设用地单位地价为5.162万元/亩。
（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本次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按照《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宿州市被征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宿政秘〔2020〕50号）执行，具体补偿标准：青苗1200元/亩，树2-100元/棵，坟墓1200-2500元/座，简易猪、牛、羊、鸡、鸭、狗舍100-220元/m2，厕所250-350元/m2，井（深≥25米）5000元/眼，井（深＜25米）150元/m，温室、大棚90-150元/m2，涵洞260-320元/m2，室外地坪（水泥）55元/m2，明沟、渠40-240元/m2，房基（有砖石基础，无圈梁）80元/ m2，院墙30-70元/m2。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三）农村村民住宅。本次征收土地涉及农村村民住宅按照《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宿州市被征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宿政秘〔2020〕50号）、《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宿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宿政发〔2025〕4号）进行补偿。
[bookmark: OLE_LINK3]本次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在国家及省、市出台有关政策规定后，按照新政策规定的补偿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141414302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80604254_WPSOffice_Level2]四、安置对象、安置方式
本次征收土地的安置对象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等规定确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被征收的土地已经确权到户的，土地补偿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归被征地农户所有，其余部分留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补助费全部归被征地农户所有；被征收的土地未确权到户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本次征收土地涉及人口采取货币、社保等方式进行安置。
[bookmark: _Toc124240602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13809769_WPSOffice_Level2]五、社会保障措施
本次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措施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皖人社发〔2023〕18号）及《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宿政发〔2024〕3号）的规定执行“自2024年1月1日起，县（区）人民政府在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对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人均剩余耕地面积不足0.3亩）、年满16周岁的人员纳入缴费补贴范围。县（区）人民政府以征收土地被依法批准之日为基准日，确定补贴对象，并给予其缴费补贴。补贴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享受缴费补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养老保险享受同等补贴标准。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不享受缴费补贴”。
[bookmark: _Toc117836325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96043390_WPSOffice_Level2]六、其他事项
（一）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大店镇八里村陈一组、陈西组、陈东组、张西组、张东组、夏家组、杨东组、八里组、小谷家、沈西组、沈前组、沈后组，汪圩村圩里组、小陈组、张魏组、王西组、王东组；大泽乡镇兴隆村西王组、桑家组、段家组、肖店子组，张桥村前湖东组、小时家组、大时家组，刘村村光荣组，大韩村王家组、大韩组、前胡组、后胡组，水池村土桥组，洪庙村谢家组、张家组；芦岭镇曹坊村南小马家，路口村马庄组、邓庄组、路口组、马鞍桥组、廖家组，丁桥村张盛组、申单组；蕲县镇灯塔村刘西组、刘东组、吕西组、吕东组、吕中组，忠陈村后周组、前韩组、王小圩东组，白安村新王组、王寨东组、宋庄东组、宋西组、宋西二组、宋中组、东王西组、东王东组、前白西组、前白南组、前白马组、庙前组、庙西东组、庙西西组、白圩东组、圩拐组、后张家，许寨村河西南组，徐桥村林场组、沈寨四组、沈寨五组、沈寨六组、沈寨七组、沈寨八组；桃园镇桃西村秦南组、小沈家组、谢东组、谢西组，浍光村抹房组，吕寺村大庄组、庙前组、圩孜组，光明村邱寨组、李园组、小任组、小李组村民小组范围内，采用镇政务公开栏及村公开栏张贴/电子屏显示等方式发布，并在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szyq.gov.cn）发布，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不少于30日。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二）本次土地征收的实施单位为大店镇、芦岭镇、大泽乡镇、蕲县镇、桃园镇人民政府，将组织办理补偿登记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等事项。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大店镇人民政府（联系人：彭鑫；电话：19955788688）、大泽乡镇人民政府（联系人：叶凡；电话：17805570991）、芦岭镇人民政府（联系人：杜正奎；电话：13955707841）、蕲县镇人民政府（联系人：代红云；电话：15955701087）、桃园镇人民政府（联系人：崔彪；电话：18855720169）办理补偿登记。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不能亲自办理补偿登记的，可以委托他人办理。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偿登记的，大店镇、大泽乡镇、芦岭镇、蕲县镇、桃园镇人民政府将书面通知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补办。通知补办后仍不办理的，补偿登记事项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予以确定。
（三）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有异议的，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大店镇人民政府（联系人：彭鑫；电话：19955788688）、大泽乡镇人民政府（联系人：叶凡；电话：17805570991）、芦岭镇人民政府（联系人：杜正奎；电话：13955707841）、蕲县镇人民政府（联系人：代红云；电话：15955701087）、桃园镇人民政府（联系人：崔彪；电话：18855720169）提出。相关土地权利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四）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埇桥区人民政府将依法组织听证。
（五）本次土地征收范围和面积以最终土地征收批准文件载明的内容为准。
（六）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大店镇、大泽乡镇、芦岭镇、蕲县镇、桃园镇人民政府将组织开展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工作，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附件：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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